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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医科大学全面战略合作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机构设置

第一条 沈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医科大学全面战略合作工作

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市校合作领导小组）是市校合作的议事协调

机构，负责指导和统筹推进中国医科大学开展科技创新发展建设

项目。

第二条 市校合作领导小组采用双组长制，由市政府主管科

技的副市长和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担任。副组长由市科技局局长和

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担任。成员为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和沈北新区主要领导。

第三条 市校合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(以下简称市校合作

办)，市校合作办设在沈阳市科学技术局，承担市校合作领导小组

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科技局局长兼任。

第二章 职责任务

第四条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医科大学建校 90周

年重要贺信精神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医学教育创新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进中国医科大学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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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发展部署和要求，沈阳市关于加快建设创新沈阳、健康沈阳、

数字沈阳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。

第五条 建立完善市校合作的管理机制，确定年度工作规划、

研究拟订市校合作重大举措和重大项目，领导组织市校合作任务

的实施。

第六条 协调解决在推进市校合作、解决市校合作工作运行

中的重大问题。

第七条 指导、督促科技创新发展建设项目，审议年度建设

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等。

第八条 完成省、市关于市校合作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第三章 会议制度

第九条 市校合作领导小组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，落

实《沈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医科大学全面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及时沟

通各方面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动向，研究有

关问题，推动相关工作落实。会议议题由市校合作办会同有关部

门研究提出，报市校合作领导小组组长确定。

第十条 议题提出单位根据会议议定事项，整理形成会议纪

要。会议纪要由市校合作领导小组组长审阅并签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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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，对加强市校合作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进行研究，贯彻落实市校战略合作部署，推动实施各项

政策举措。工作中要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形成合力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则由市校合作办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实

施。

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3年9月14日印发


